
附件4

合肥市口腔医院进修护士管理协议书
甲方(招收单位):合肥市口腔医院      乙方(派遣单位):
一、乙方人员须具有护士执业证且在注册有效期内，护理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较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身体健康，组织纪律性强，有拟进修专科相应的专业经验基础和工作能力。
二、乙方人员进修需一次性交纳进修费，进修期间无论乙方何种原因终止进修，一律不予退还。
三、甲方应依据乙方进修要求及本院实际情况制定进修培训计划，安排专人带教，协助乙方进修人员完成进修目标。
四、乙方人员在甲方进修学习期间，在业务、行政、政治思想上须服从甲方管理，如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医院规章制度者，根据情节予以直接退回乙方等，同时乙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五、乙方人员在甲方进修学习期间违反规章制度，操作规程等，导致设备、器械损坏或发生 责任、技术性医疗事故等，由乙方赔偿经济损失责任，情节严重者终止进修；乙方人员若因违反 规定或操作规范而致自身安全、健康受到伤害时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六、乙方人员进修期间不得以甲方名义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拉关系，不得自行带人来院参加业 务活动；爱护公共财物和科技资料，不得擅自复制或带走甲方各种资料(如病历、影像资料、血样及组织标本等等),否则将被追究相应责任，随时终止进修等。

七、乙方人员进修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等其他突发意外事件等，由乙方负责具体处理和承担相应责任，甲方可在一定范围内协助乙方处理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八、乙方人员进修期间严格组织纪律，不得无故迟到、早退、脱岗、缺勤，实行考勤制度，并记录于护士进修鉴定表。

九、乙方人员进修期内严格遵守劳动纪律，进修期间一律不安排探亲假、事假。病假3天及以上应携带病假条至进修科室请假，报护理部审批；进修期间如有怀孕或其他情况需要长期休病假者，建议终止进修，不接受本人及家属来信、来电请假。
十、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自行调整进修专业、时间及人员，否则终止进修。

十一、乙方及其进修人员盖章、签名，并遵照执行。

十二、此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一份。

甲方：合肥市口腔医院护理部(盖章)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(派遣单位盖章)
进修人员签名：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